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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人員參與協助地方法院

    審判工作的角色與功能

徐錦鋒

前言

   社會工作的專業任務是透過支持缺乏資

源的人，以實現其維護社會正義的目標。因而

挑戰貧窮、歧視和其他的社會不正義，使得

社工人員成為弱勢和受壓迫者的代理人（曾

華源、李自強主編，2004：9）。隨著1997年
以後，我國社會工作師法、兒童及少年福利

法、民法親屬篇等法律的相繼公布施行以

後，社會工作人員（以下簡稱社工人員）開

始有機會以及有興趣，去參與協助地方法院

（簡稱法院）的審判工作。此不僅使社工人

員能就近在法院內提供弱勢族群之當事人維

護其自身權益外，抑且開啟法院開始接納更

多的專業人員來協助其審判工作，將有助於

裁判品質的提昇，以及維護當事人的權益。

   以往社工人員參與法院工作，大都透過

國家考試或甄試的方式，而進入法院系統，

其主要擔任的職務為少年調查官、少年保護

官，或心理輔導員等。最近幾年，已有更多的

社工人員分別透過社會局（處）、社會福利服

務機構的指派，參與在地方法院內所試辦的

家庭暴力事件聯合服務處的服務工作，以及

其他的服務。此處所指「其他的服務」，它包

括子女監護權調查、收出養調查、保護令訪

視、家事商談等。

   最近幾年，國內部分法官嘗試借助社工

人員來協助其解決問題，這些問題較偏重：

1.協助當事人的危機處理；2.社會福利服務

的提供；3.家事調解；4.子女監護權調查；

5.專家諮詢；6.鑑定事宜等。其中家事商談

制度在創設之初，係為協助當事人的危機處

理。因為在法庭中常見當事人或其家屬，出

庭時常有情緒失控的情事發生。因而法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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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有人能協助他們能讓當事人或其家屬在開

庭時能冷靜下來，以利審判工作能順利地進

行。

   本文限於篇幅，僅能就社工人員參與協

助法院審判工作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所衍生

的專業問題為主要論述重點，尚請海內外賢

達之士，有以教之。

貳、社工人員在地方法院的角色

    與功能

   我國現行法律，對於社工人員參與協助

法院的審判工作，可歸納其角色與功能為下

列數端，茲說明如次：

一、陪同在場，並陳述意見

   陪同在場，主要在強調陪同出庭過程

(escorting to court hearing)所提供的專

業服務。陪同出庭過程意謂社工人員陪同案

主進入司法訴訟程序至離開法院的整個過

程，而在陪同過程中社工人員可安撫案主情

緒，舒緩其壓力（杜瑛秋，2004：12）。
   究竟社工人員在偵審中陪同當事人到場

陳述意見時，可以陳述那些內容？參照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社工人

員應基於專業倫理及保護被害人之權益，就

其所蒐集之資料及被害人身心狀況予以陳

明。

   社工人員在民刑案件中到場陳述意見的

規定，主要計有：

  （一）陪同在場：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定，

兒童及少年在安置期間，非為貫徹保護兒童

及少年之目的，不得使其接受訪談、偵訊、訊

問或身體檢查（兒少福§40Ⅰ）。但若兒童及

少年接受訪談、偵訊、訊問或身體檢查，應

由社工人員陪同，並保護其隱私（兒少福§40

Ⅱ）。

  （二）到場陳述意見：對於家事事件，社

工人員可接受委託進行子女監護權調查，並

得於期日到場陳述意見。根據非訟事件法規

定，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

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或請其進行訪

視，就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一所定事項，

為事實之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非

訟§125Ⅰ）。如法院認為必要時，得通知主

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相關人員或少年調查

官於期日到場陳述意見（非訟§126）。
   在一般刑事案件中，除被害人於偵查中

受訊問時以及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

時，得由社工人員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

（刑訴§248-1）外，對於性侵害案件中，性

侵害犯罪被害人，主管機關指派之社工人員

得於偵查或審判中，陪同被害人在場，並得

陳述意見（性侵§13）。若性侵害的被害人為

少年時，少年法院(庭)調查性侵害事件時，

應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因而警察機關將案

件移送少年法院(庭)前，須先由社工人員評

估被害人身心狀況、陳述意願、陳述能力等

情形，以及瞭解被害人是否需要填具「性侵

害事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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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在性交易案件中，對於經查獲及救援

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虞之兒童或少年時，

應立即通知主管機關指派專業人員陪同兒

童或少年進行加害者之指認及必要之訊問，

並於二十四小時內將該兒童或少年移送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置之緊急收容中心

（性交易§15Ⅰ）。而對於兒童及少年性交易

案件之偵查、審判中，於訊問兒童或少年時，

主管機關應指派社工人員陪同在場，並得陳

述意見（性交易§10Ⅰ）。

二、擔任輔佐人

   民事訴訟法所指的輔佐人，係指當事人

或訴訟代理人經審判長之許可，得於期日偕

同到場，輔佐其為訴訟行為之第三人。審判

長於其後認為不適當時，得隨時撤銷之(民

訴§76)。故通說認為輔佐人以自己之行為

為訴訟行為，而使其效果及於本人，僅比通

常代理人之權限方面較為受限而已（林俐等

編，2004：204-205）。而刑事訴訟法所指的

輔佐人，係指刑事案件於起訴後，與被告或

自訴人有一定關係，得在法院輔佐被告或自

訴人為訴訟行為並陳述意見的人（林鈺雄，

2004：200）。
   輔佐人基於「當事人對等原則」或「當事

人武器對等原則」，得在法院陳述意見及陪

同到場。惟輔佐人代被告或自訴人為訴訟行

為，輔佐人並不像辯護人或代理人有檢閱卷

宗及證物的權利，而且輔佐人得為刑事訴訟

法所定之訴訟行為，也僅限制其不得與被

告或自訴人明示之意思相反而已（刑訴§35

Ⅱ）。

   目前我國社工人員擔任輔佐人以智能障

礙加害人及犯罪被害人為限。在偵查或審判

中，對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智能障礙無

法為完全之陳述者，主管機關應指派社工人

員為輔佐人陪同在場（刑訴§35Ⅲ），一般

稱為「特別被告之輔佐人」（林俊益，2001：

100）。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智能障礙無法為

完全之陳述者，應有第一項得為輔佐人之人

或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指派之社工人員為

輔佐人陪同在場。但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

不到場者，不在此限（刑訴§35Ⅲ）。此類案

件依刑事訴訟法第271條之規定「應通知輔

佐人」，如法院未通知而逕行判決，其判決所

踐行之訴訟程序自屬於法有違（70臺非85判

決參照）（林俊益，2001：99）。
   惟在少年事件中，少年事件處理法僅規

定輔佐人的角色並未另外區分辯護人或輔佐

人。該法規定，選任非律師為輔佐人者，應得

少年法院之同意（少§31-1）。輔佐人除保障

少年於程序上之權利外，應協助少年法院促

成少年之健全成長（少§31-2）。但社工人員

如扮演刑事訴訟法之「輔佐人」的角色時，

是否參照少年事件處理法所規定，促成當事

人之健全成長，似有疑議。

三、調查與訪視

   我國民法親屬篇除以「兒童利益」或「兒

童最佳利益」作為決定親權人的主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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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福利國家的左右手-福利主管機關以及

法院，亦成為法律託付兒童權利的保障者

（施慧玲，2001：23-24）。換言之，我國親

屬法尤其就夫妻與親子關係，已逐漸朝向

「私法公法化」或「身分公法化」的發展趨勢

（施慧玲，2001：167-168）。因為國家為防

治配偶或父母的濫權，透過立法加強監督並

介入夫妻及親子關係，以維護弱勢配偶或子

女的權利（施慧玲，2001：168）。立法者並引

進社工專業調查制度，以協助法院提高其裁

判的品質。茲將社工人員在家事事件中須接

受法院委託調查事項，說明如次：

   （一）夫妻離婚協議酌定、改定：親權行

使之決定雖以尊重父母之協議為原則，但家

庭自治之功能因父母婚姻之解除而不復存

在，因此公權力為維護子女利益而介入之方

式亦由被動（依請求）趨於主動（依職權），

且請求權人之範圍亦由夫妻之一方擴張至包

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施慧玲，2001：107-108）。民法第1055 
條第1項規定：「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

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

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

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

之。」同條第2項規定：「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

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

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

改定之。」

    上述「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即學說上所謂「親權」（施慧

玲，2001：106）。據上規定，主管機關、社會

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對於夫妻離婚

時，其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如有協議不利於子女或者未為協議或協

議不成者，亦得請求法院改定或酌定之。其

後遇有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

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

者，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亦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

§1055Ⅲ）。

   法院為上述請求而裁判時，應依子女之

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

訪視報告，尤應注意下列事項：1.子女之年

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2.子女之意願

及人格發展之需要。3.父母之年齡、職業、品

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4.父母

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5.父母子女間

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

狀況（民§1055-1）。當法院為審酌子女之

最佳利益，得依非訟事件法第125條第1項規

定，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或

請其進行訪視，就民法第1055條之1所定事

項，為事實之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

另法院認為必要時，亦得通知主管機關或社

會福利機構相關人員或少年調查官於期日到

場陳述意見（非訟§126）。
    此外，對於撤銷婚姻或離婚之訴，法院

為裁判前，亦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

構之意見，或囑託其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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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及建議。民事訴訟法第572-1條第1項規定：

「撤銷婚姻或離婚之訴，當事人得於第一審

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附帶請求法院於

認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時，並定對於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前項

事件，法院為裁判前，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

會福利機構之意見，或囑託其進行訪視、提

出調查報告及建議（民訴§575-1Ⅱ）。

  （二）選定或改定為監護人：父母均不能

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

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

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依民法第1094條第

1項規定，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1.與未成

年人同居之祖父母。2.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

姊。3.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民§1094
Ⅰ）。

   如未能依前述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法

院亦得依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

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其三親等旁

系血親尊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

其他適當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

之方法（民§1094Ⅲ）。如未成年人無民法第 

1094 條第1項之監護人，於法院依聲請為其

選定監護人確定前，由當地社會福利主管機

關為其監護人（民§1094V）。

    如監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受監護人

無民法第1094條第1項之監護人者，法院得

依受監護人、民法第1094條第3項聲請權人

之聲請或依職權，另行選定適當之監護人：

1.死亡。2.經法院許可辭任。3.有民法第1096

條各款情形之一（民§1096Ⅰ）。法院另行選

定監護人確定前，由當地社會福利主管機關

為其監護人（民§1096Ⅱ）

   此外，如有事實足認監護人不符受監護

人之最佳利益，或有顯不適任之情事者，法

院得依民法第1096條第1項聲請權人之聲

請，改定適當之監護人，不受民法第1094條

第1項規定之限制（民§1106-1Ⅰ）。法院於

改定監護人確定前，得先行宣告停止原監護

人之監護權，並由當地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為

其監護人（民§1106-1Ⅱ ）。

四、擔任鑑定人

   鑑定人可分為民事事件與刑事案件兩方

面加以敘述：

（一）民事事件

    民事訴訟法所指的鑑定，乃指第三人受

法院之命令在該訴訟向法院報告法院所不知

的法規或經驗法則，或將經驗法則適用於具

體的事實而得之事實判斷的證據調查（林俐

等編，2004：550）。故鑑定是一替代調查證

據之方法（參見19上2189民事判例）。而鑑定

人具有鑑定所需之特別學識經驗，或經機關

委任有鑑定職務者，於他人之訴訟，有為鑑

定人之義務（民訴§328）。鑑定，除民事訴

訟法別有規定外，準用關於人證之規定（民訴

§324）。另訊問依特別知識得知已往事實之

人者（鑑定證人），適用關於人證之規定（民

訴§339）。上述所謂「鑑定證人」，雖具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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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學識經驗，惟係以所聞所知之已往事實

為其陳述內容，具有不可代替的性質，故為

證人而非鑑定人，故適用關於人證的規定，例

如：曾治療受傷者之醫師，報告受傷的狀態、

程度的情形等是（林俐等編，2004：556）。
    鑑定人由受訴法院選任，並定其人數(民

訴§326Ⅰ)。受訴法院、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

得命鑑定人具鑑定書陳述意見（民訴§335
Ⅰ）。鑑定人有數人者，得命其共同或各別陳

述意見（民訴§336）。如法院認為必要時，

得囑託機關、團體或商請外國機關、團體為

鑑定或審查鑑定意見。其須說明者，由該機

關或團體所指定之人為之（民訴§340Ⅰ）。

關於鑑定人之規定，除第334條及第339條
外，準用前述鑑定情形（囑託鑑定）（民訴

§340Ⅱ）。

   家庭暴力相對人的鑑定是否符合民事訴

訟法「鑑定」的概念？實務的看法，眾說紛

紜，莫衷一是。由於家庭暴力相對人的鑑定，

因屬於行政命令的法律位階，實務上乃有不

同的看法，甚至有人質疑家庭暴力防治法有

違憲之疑（參見司法院，2003：183、286、

327）。另實務上也有認為家庭暴力相對人

鑑定中的「鑑定」二字，實與民事訴訟向來的

「鑑定」概念有些不同，故司法實務上認為

對於家庭暴力相對人的鑑定，應視為是與民

事訴訟的鑑定有不同的概念（參見司法院，

2003：286）。

（二）刑事案件

   鑑定是一替代調查證據之方法（參見19
上2189民事判例），是使有特別知識經驗之

第三人就某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稱此第

三人為鑑定人或鑑定機關（林俊益，2001：

431）。而鑑定人係指本於其專門之知識，輔

助法院判斷特定證據問題之人（林鈺雄，上

冊，2004：460）。鑑定人由審判長、受命法

官或檢察官就下列之人選任一人或數人充

之：1.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者。2.經政

府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刑訴§198）。鑑

定，除刑事訴訟法有特別規定外，準用該法

關於人證之規定（刑訴§197）。
   在刑事案件中，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

察官於必要時，得使鑑定人於法院外為鑑定

（刑訴§203Ⅰ）。鑑定人得請求訊問被告、

自訴人或證人，並許其在場及直接發問（刑

訴§205Ⅱ）。行鑑定時，如有必要，法院或

檢察官得通知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到場

（刑訴§206-1Ⅰ）。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

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刑訴§206
Ⅰ）。鑑定人有數人時，得使其共同報告之。

但意見不同者，應使其各別報告（刑訴§206
Ⅱ）。以書面報告者，於必要時得使其以言

詞說明（刑訴§206Ⅲ）。法院或檢察官得囑

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

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準用第二百零三條

至第二百零六條之一之規定；其須以言詞報

告或說明時，得命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為之

（刑訴§208Ⅰ）。
    此外，性侵害防治中心所設置性侵害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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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 評估小組（以下簡稱評估小組），對於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所進行的身心狀況評估。

由於上述性侵害加害人均經法院判決有罪確

定後，再由主管機關依規定對其實施身心治

療及輔導教育，故類此評估自非刑事訴訟概

念中的鑑定。

五、專家諮詢

   一般證人是以證人身分對事實作證詞，

提出他的觀察，故證人僅能針對「目睹」

的事件作證。而專家證人則是針對原告的

情緒傷害提供專業的意見和推論作為證

詞，故專家證人在提供「意見和推論」的同

時，往往也超越陳述一個結論（Barker ＆ 

Branson,2000；陳慧女，2004：525）。在美

國，1980年代中葉以後，社工人員已經被接

受在法庭中擔任專家證人（李自強，2002：

334-335）。
   最近幾年，司法院為增進法院於裁判上

認事用法之適當性，保護訴訟當事人之利

益，提升國民對司法之信賴，正在試行專家

諮詢。此一專家諮詢，是否為國外所謂的「專

家證人」。國內有學者將鑑定人，視為「專家

證人」（林明傑，2004：563）。依規定法官向

專家諮詢，得以電話、請其到院或其他方式

為之。而專家應本於良知及專業確信，提出專

業意見供法院參考，不參與事實認定及法律

判斷。

   諮詢專家的遴選，依據專家諮詢要點六

第1項規定：「地方法院及少年法院應依各種

事件類別，就管轄區域內具有特別知識、技

能或工作經驗，適於為諮詢之專家，遴選並

予列冊，提供法官選任時之參考。」同要點六

第3項規定：「法院認為必要時，亦得選任前

二項名冊以外之專家諮詢。」

   目前司法院試辦專家諮詢的種類可以分

為民事事件與刑事事件等兩部分；但社工人

員依司法院的規定，似乎與刑事案件較有關

聯，依據司法院所發布的專家諮詢要點三規

定：「下列刑事案件，第一審或第二審法院認

為必要時，得依職權行專家諮詢：…（五）性

侵害犯罪案件。…（八）少年刑事案件。」

六、和解或調解

   法院為減少輕微案件的無謂的爭訟，並

減少案源，兼能提高審判效率。多年來，遴聘

有調解委員，協助法官進行審判工作。

    在民事事件中，對於一般調解，法官得

選任具備解決該事件專門知識或經驗之調

解委員進行調解。依據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

行注意事項一四九第一項規定：「法院每年

得酌選轄區內具有法律知識、信望素孚且適

於為調解委員之社會公正人士為調解委員，

並依區、鄉、鎮、市別及其專長與經歷列冊，

以供法官選任調解委員時之參考。」同條第二

項規定：「法官於逐件選任調解委員時，宜依

事件之性質，選任具備解決該事件專門知識

或經驗之調解委員進行調解。（民事訴訟法

四○六之二）」

    上述調解，如有家庭暴力之情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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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不得進行和解或調解。但如社工人員曾

受家庭暴力防治之訓練並以確保被害人安

全之方式進行和解或調解者，仍得進行和解

或調解。就實務上發現，社工人員很少擔任

法院的調解委員。最近幾年，司法院同意部

分法院藉由調解制度，以試行家事商談制度

(Mediation)。吾人認為未來家事商談制度的

發展，將與社工人員有較大的關聯。

七、委任代理

    代理人係指受被告或自訴人之委任，於

審判中或偵查中代本人為訴訟行為之人謂

之。代理人除行使代理權之外，並得檢閱卷

宗、抄錄或攝影。另法院辦理性侵害犯罪案

件處理準則第10條規定：「審判期日，應傳

喚告訴人或其代理人，並應注意於命為辯論

前，再予到場告訴人或其代理人陳述意見之

機會。」

    依刑事訴訟法第36條規定：「最重本

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被告於審判中

或偵查中得委任代理人到場。但法院或檢察

官認為必要時，仍得命本人到場。」社工人員

依法得擔任個案的代理人，但社工人員擔任

代理人尤應斟酌專業倫理的問題。

參、協助地方法院審判工作常見

     的問題

  

一、資料保密的問題

   隱私權係指個人有權決定讓他人知道什

麼及在何種情況下知道，故個人有自由決定

如何或在何種情況下，把自己的行為信念及

意見與別人分享（楊瑞珠，1997：167）。故

助人專業者在未經案主同意，負有不得揭露

其治療關係中所給之訊息的倫理與法律責任

（楊瑞珠，1997：163、167）。茲就社工人員

在法院互動中所衍生與個案隱私權有關的議

題，提出下列的討論：

  （一）資料的保密及保存：兒童及少年福

利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依本法保護、安

置、訪視、調查、評估、輔導、處遇兒童及少

年或其家庭，應建立個案資料，並定期追蹤

評估。」同條第2項規定：「因職務上所知悉

之秘密或隱私及所製作或持有之文書，應予

保密，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洩漏或公開。」另

家庭暴力資料建立管理及使用辦法第9 條第

1項規定：「因職務或業務所知悉之家庭暴力

資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保密。」同條

第2項規定：「家庭暴力資料之個人資料檔案

應採取必要之保密措施，違反保密義務者，

依相關法律規定處理。」

   另社會工作師及社會工作師執業處所之

人員，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

密，不得無故洩漏（社工師§15）。社會工作

師執行業務時，應撰製社會工作紀錄，其紀

錄應由執業之機關（構）、團體、事務所保存

（社工師§16Ⅰ）。
   （二）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兒童及少年

福利法規定，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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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遭受該法

第30條或第36條第1項各款行為兒童及少年

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兒童及

少年有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

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之情事者，亦同（兒少福

§46Ⅰ）。除此之外，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

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

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少福§46Ⅱ）；

其他任何人亦不得於媒體、資訊或以其他公

示方式揭示有關前述兒童及少年之姓名及其

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兒少福§46Ⅲ）

    另少年事件處理法亦有規定，任何人不

得於媒體、資訊或以其他公示方式揭示有關

少年保護事件或少年刑事案件之記事或照

片，使閱者由該項資料足以知悉其人為該保

護事件受調查、審理之少年或該刑事案件之

被告（少§83Ⅰ）。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

機關依法予以處分（少§83Ⅱ）。

  （三）前案的塗銷：少年受轉介處分執行

完畢二年後，或受保護處分或刑之執行完畢

或赦免三年後，或受不付審理或不付保護處

分之裁定確定後，視為未曾受各該宣告（少

§83-1Ⅰ）。少年法院於前項情形應通知保

存少年前科紀錄及有關資料之機關，將少年

之前科紀錄及有關資料予以塗銷（少§83-1
Ⅱ）。

    此處所謂「少年前科紀錄及有關資料」，

係指保存機關依其主管業務就該法83-1條第

1項事件或案件所建立之移送、調查、偵查、

審理、執行之紀錄，但不含保存機關因調查、

偵查、審理、執行該事件或案件所編纂之卷

宗〈少§83-2Ⅱ、少施細§20〉。前述紀錄及

資料非為少年本人之利益或經少年本人同

意，少年法院及其他任何機關不得提供（少

§83-1Ⅲ）。如有違反上述規定少年事件處

理法訂有處罰規定（詳見少§83-2）。。
   顯而易見，社工人員及社會福利服務機

構應配合少年法院的通知，按規定時間逕行

辦理少年前科紀錄及有關資料之塗銷事宜。

但社會福利服務機構於該資料塗銷之後，未

來勢必面臨無檔案資料可查考的窘境。再

者，社會工作師執行業務時，所撰製的社會

工作紀錄，依法保存年限不得少於七年，違

反者將面臨罰鍰或停業處分的危機（社工師

§16Ⅱ、§40）。但上述涉及少年事件的相關

資料，少年事件處理法與社會工作師法所規

定資料的保存年限並不一致。前者的年限較

短，而後者的年限則較長。因而上述法律所

衍生的法律競合的適用疑義，亟待解決。

二、不得拒絕證言

  社工人員是否有可能在法院的要求

下，被迫提供應被保密的案主資料和紀

錄？此即所謂「溝通特權」( p r iv i l ege d 

communication)的問題。所謂「溝通特權」

是指專業人員在法律過程中，未經案主的同

意，不可將案主的秘密公開揭露。溝通特權

賦予工作者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案主的權益，

它是給案主而非專業人員（曾華源、李自強

主編，2004：100）。因此，社工人員為了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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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的權益，是否可以拒絕證言？依照民事

訴訟法及刑事訴訟法規，除法律另（別）有規

定者外，國民有作證之義務（民訴§302及刑

訴§176-1）。
   根據現行法律規定，下列人員得依法「拒

絕證言」。例如：民事訴訟法第307條第1項
規定：「證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拒絕

證言：…四、證人就其職務上或業務上有秘

密義務之事項受訊問者。五、證人非洩漏其

技術上或職業上之秘密不能為證言者。」另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82條規定：「證人為醫

師、藥師、助產士、宗教師、律師、辯護人、公

證人、會計師或其業務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

職務之人，就其因業務所知悉有關他人秘密

之事項受訊問者，除經本人允許者外，得拒

絕證言。」可見，刑事訴訟法並未允許社工人

員得拒絕證言；至於民事訴訟法中社工人員

是否可以依「證人就其職務上或業務上有秘

密義務之事項受訊問者」為由，得拒絕證言，

似有疑義。

   因此，社工人員參與協助法院審判工

作，勢必要瞭解其對個案資料僅能做到相對

性的保密，因此其有義務讓案主知道他（她）

的陳述或資料，會被用到什麼程度，以及由

個案自我決定在何種情況下，把自己的行為

信念及意見與別人分享。尤其事涉個案權益

時，其所製作的記錄，應格外謹慎。

三、可否在未審即先做預防性處遇

   以往保安處分的概念，建立在刑罰外的

一種補救措施。因而具有諮商、治療或處遇

的措施往往在審判之後，再以具有代替或補

充刑罰的功能呈現。例如：性侵害犯罪之加

害人，主管機關對其實施身心治療及輔導教

育，均需經判決有罪確定，始能為之。惟最近

民事事件中有關家事事件已朝向運用諮商、

治療或處遇的措施，以減少家庭紛爭的趨勢

（彭南元，2006：380）。但命相對人完成加

害人處遇計畫，實應以法院於審理終結後，

認為相對人有家庭暴力之事實且有必要者，

始依聲請或依職權核發保護令，命相對人完

成加害人處遇計畫，似較允適。吾人認為，傳

統上將具有諮商、治療或處遇的措施，均規

範在裁判確定之後才可實施的作為；而且以

予當事人有抗告或上訴等救濟的權利，似較

能保障當事人的權益。

   吾人憂心的是，社工人員如果配合法官

的指示而提供個案揭露其深層的隱私資料

時，勢必將會影響法官的自由心證。因此審

判歸審判，治療歸治療，兩者並不能相提並

論。換句話說，社工人員如何分辨該案件是

處在審理（或調解）狀態，或是諮商（治療或

處遇）狀態，這個基本的拿捏是有必要的。

四、雙重關係宜避免

   社工人員進入法庭所扮演的角色，已隨

著多種法律的修訂，乃由最初的不得陪同出

庭到可以陪同出庭；又從可以陪同出庭到可

以陪同在場，並得陳述意見；再從陪同在場，

並得陳述意見，到擔任輔佐人。惟當社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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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身兼多種角色時，例如：兼當事人的治

療者及專家證人時，不論是對於當事人或司

法體系，其角色上均有困難與衝突（陳慧女，

2004：522-524）。因為擔任專家證人，不可

避免的仍會遇到，包括：保密、知後同意、所

提供的意見不可超出本身之專業經驗，需利

基於科學的事實、面對利益上的衝突時應加

以拒絕及避免、避免違背倫理上的問題（陳

慧女、陳美燕，2004：553）。

肆、結語

   社工人員參與協助法院審判工作，無論

對法院或社工界而言，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面對我們的社會逐漸朝向多元文化的發展，

在專業上跨專業領域與跨機關的合作，蔚然

成為一股趨勢。跨專業領域與跨機關的合作

其最大好處在於專業的互補性與資源共享，

因而彼此合作有助於服務品質與工作效率的

提高。然則，跨專業領域與跨機關的合作，如

何讓雙方互信互賴，並共同去建立一個新的

工作倫理與團隊模式，誠屬當前社工人員參

與協助法院審判工作最重要的課題。

   法律人與社工人因所受的專業教育以及

所持的專業價值之迥異，故當彼此共事時，

會不會出現有各說各話的情事發生？例如，

實務上發現，有的社工人員一者要出庭幫個

案維護權利，再者又要進行個案的處遇。而

涉及案主權益時，又無法拒絕證言。類此涉

及「保密原則」、「溝通特權」以及「雙重關

係」等專業倫理的議題，實非長期擔任審判

工作之法官所能瞭解的問題。很可惜地，國

內法律人的養成教育中，忽略社會工作課程；

相對而言，國內社工人的養成教育中，也不

太注重法律課程。所以說，為打破雙方的專

業隔閡，未來如何加強法官與社工人員雙方

的專業對話，吾人認為這是未來培養雙方工

作默契很重要的突破平台。

   其次，當社工人員逐漸走入法庭工作之

際，吾人認為社工人員也應先加強法律知識

及法律能力的培養。蓋社工人員進入法院系

統後，如果缺乏法律知識，實難對個案在訴

訟上有實質的助益。面對社工人員充當輔佐

人陪同在場，法院依法並應予其以辯論證據

證明力之適當機會（刑訴§162）。但是面對

「輔佐人」這種角色，似乎並不是傳統的社

工人員所熟悉的專業領域，卻對個案權利的

維護，攸關重大。

   社工人員參與法院工作以後，法官較常

反映的是，部分社工人員的專業能力不足、

服務熱忱不夠、製作調查報告草率等問題。

相對地，社工人員認為法官將其視為弱勢專

業；故當社工人員出庭應訊時，往往未能受

到應有的尊重；或者因其是第一個現場處理

的人，常被法院列為證人看待；或者因製作監

護權調查訪視報告，而擔心自己的個人資料

被揭露而有人身不安全的顧慮（參見司法院，

2003：180、184）。尤甚者，社工人員不太習

慣法院內部的生態環境。因為他們發現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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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因個人「獨立審判」的習慣，加上法官缺

乏督導制度，以致法官間彼此見解與做法難

趨一致，故很難與之建構出較好的制度。

　　綜上所述，為順應當前的立法趨勢，司

法當局似應審慎思考如何引進社工人員來參

與協助法院的審判工作。吾人所關切的是，

在現有法官的強勢專業與社工人員的弱勢

專業間互動的結果，很容易讓社工人員將法

院視為畏途。此不僅將枉費良法美意，抑且

將流失更多的專業人材投入法院的工作行列

中。因此吾人引頸企盼未來社工人員將因有

更多司法人員的引導與接納，而創造出更大

專業的合作空間，從而有助於法院審判品質

的提高，並能保障當事人的基本權益，是所

至盼！（本文作者：現為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中

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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